四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2016年度科研课题申报通知
《四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2016年度科研课题指南》（以下称《课题指南》），由四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拟定，现予发布。现将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2016年度四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课题立项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基于社会问题导向，根据矿产资源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结合该领域前沿热点和发展趋势，紧密围绕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供课题申报参考。
二、项目分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自筹项目，申报重点项目的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并主持、参与完成过省厅级及以上研究项目。
三、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要求在2年内完成。研究期限自课题批准立项之日起，课题延期或调整课题组负责人须经我中心批准。
四、请各高校及有关单位加强项目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保证申报质量。请各高校科研主管部门依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和《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管理办法》对申请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对申报书所有栏目填写的内容，进行认真的审核，签署明确意见。省社科联和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尚未结题者不得参加本年度的项目申报。
五、为保证评审工作的公正性，严格评审纪律，在评审会召开之前，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名义走访评审专家，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
六、申报程序和受理单位。申报书（需原件1份、复印件4份及电子文档）由单位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后汇总报四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不受理个人直接报送的申报书。《课题指南》、《指南发布说明》及有关材料同时在四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网站（http:// www.kckcx.cdut.edu.cn）发布，欢迎访问、查询和下载。
七、申报书纸质版邮寄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东三路1号 成都理工大学第九教学楼9C302 四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办公室 罗海林，邮编：610059；办公电话：02884078983；同时请将申请书电子文档请发送至中心邮箱: kczyyj@163.com
八、申报截止日期：2016年4月10日，逾期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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